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苏建函科 匚2010〕 689号

关于实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县 (市 )建 设局 (委 )∶

为进一步规范勘察设计市场秩序,确 保勘察设计质量,根 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国 务院

第 293号 令 )、 《江苏省工程建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进一步强化住宅工程质量管理和责任的

通知》 (建 市 匚⒛10〕68号 )的 要求,经 研究决定:自 2010年 10

月 1日 起,我 省实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各案工作。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合同各案范围

1、凡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承接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项目

的本省勘察设计单位,在 与发包方依法签订书面勘察、设计合同后,

均应办理合同各案手续。

已办理合同各案手续的本省勘察设计单位,不 再到市 (县 )办

理进市 (县 )资 质核验手续。



2、已获取年度资质核验资格的省外勘察设计单位,按 照 《关于

公布 zO09年 度第一批获准年度资质核验的省外勘察设计企业名单的

通知》 (苏建科 匚⒛09〕203号 )的 要求到项目所在地市 (县 )建 设

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合同各案手续。

已办理单项工程资质核验的省外勘察设计单位,不 再办理合同

各案手续,但 须将已审核通过的 《省外勘察设计单位承接江苏省勘

察设计业务单项工程资质核验申请表》一份报至项目所在地市 (县 )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二、合同各案须提交的材料

1、 《江苏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各案表》 (一 式三份 );

2、 《江苏省勘察设计企业诚信手册》原件;

3、勘察设计合同正式文本 (不少于三份 );

4、勘察设计单位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加盖本单位

公章);

5、 《江苏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各案表》中所列参加项目人

员的近期社保证明复印件 (近六个月内开具的社保证明均有效),

对军队、高校或其它事业单位从事工程勘察设计的事业编制的专业

技术人员需提供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人事部门的人事证明材料复

印件。

《江苏省勘察设计企业诚信手册》、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副本

及社保证明 (人事证明材料 )原 件由项目所在地市 (县 )建 设行政

主管部门审核后退还;对 在本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承接的项目各案



时, 《江苏省勘察设计企业诚信手册》、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副本

原件只须在每年第一次办理各案时交由市 (县 )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

审核。

三、合同各案程序

1、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签定后,应 将

(二 )中 所列材料报送到项目所在地省辖市或县 (市 )建 设行政主

管部门办理合同各案手续。

承接工程设计项目的单位在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签定后 30个 工作

日内或初步设计开始前 10个 工作日 (没有初步设计阶段的,在 施工

图设计开始前 10个 工作日)办 理合同各案手续。

承接工程勘察项目的单位应在现场作业前 3个 工作日办理合同

各案手续。

2、省辖市或县 (市 )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在 2个 工作日内对提交

的合同及有关材料进行核验,符 合各案要求的,在 正式合同文本 (不

少于三份 )及 《江苏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各案表》上签署意见

并加盖公章。合同文本一份由省辖市或县 (市 )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

留存,其 余分别由发包方和承包方留存。不符合各案要求的,应 当

要求合同签订双方改正,不 改正的不予各案,有 违法行为的应按相

关法律、法规或规章处理。

四、合同各案核验内容

1、合同文本主要条款填写是否完整、准确,合 同签订双方签字、

盖章是否遗漏;



2、合同承包方是否具各相应的工程勘察设计资质;

3、参加项目的人员是否为合同承包方的人员;

4、是否存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

五、相关管理要求

1、申报各案单位提供的勘察设计合同及相关材料应当真实、有

效;

2、对勘察设计合同各案材料弄虚作假、或勘察设计合同中有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一 经发现依法查处,并 记入企业不良

行为档案;

3、各施工图审查机构在审查勘察设计文件时应查验 《江苏省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各案表》,对 未办理勘察设计合同各案的项目,

不得审查其勘察设计文件;

4、未办理合同各案的项目,不 得记入 《江苏省勘察设计企业诚

信手册》;

5、在企业资质升级、增项中企业和人员的业绩认定 (不包括本

通知实施之前已完成的业绩),以 已各案的合同和 《江苏省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合同各案表》作为依据;

6、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各案后,发 生下列情形的,应 当在 7

日内持相应材料到原合同各案管理部门重新办理各案:



(1)签 订补充合同、原合同中项目规模扩大或增加勘察设计内

容的,提 交 《江苏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各案表》、补充合同或

变更后的合同及其变更原因的报告书各三份;

(2)解 除合同的,提 交解除合同的相关证明文件三份;

(3)项 目负责人、专业负责人及主要勘察设计人发生变化的,

提交 《江苏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各案表》 (参 加项目人员情况

中只填变动人员)三 份、变动人员的近期社保证明复印件一份。

附件:江 苏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各案表



附件:

江苏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备案表

勘察设计单位名称: (公章)    填 表日期:

注:本表一式三份,分 别由省辖市或县 (市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
位留存。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概况 总投资 |    万 元 规模及等级

建设单位 (发包方)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勘察设计单位资质等级

及证号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合同价格 万元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各专业负责人及各专业的主要设计 (勘察)人 基本情况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职称(注册人

员填注册类
别及等级)

执业 印章号
(注册人员填

写)
所学专业

从事专
业
酪
卅
础

在项目

中担当

的角色
栅嬲

各案部门意见:

备案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